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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大上市（拟上市）企业招引力度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十五届二次党代会精神及“制造强市”战略，进一步推动全省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临海试点工作，支持招大引强，推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特制订本实施意见。
一、加大对拟上市企业的支持力度

第一条  企业为上市与中介机构签订协议并进行股份制改造，在股改完成后给予100万元奖励，已完成一般性股改的企业，需扣除已享受的股改奖励。

第二条  企业完成股改后，首次向浙江省证监局报上市辅导备案的，给予200万元奖励。

第三条  企业首次向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材料并获受理的，给予300万元奖励。

第四条  企业在国内成功首发上市的，给予200万元奖励；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80%及以上投资在我市辖区内项目的，按实际投资额的2%给予补助（以招股说明书为准，含补充流动资金），最高补助1000万元（可用于奖励核心团队）。

第五条  企业成功在“新三板”挂牌的，给予200万元奖励，已完成股改的企业需扣除已享受的股改奖励，首次进入创新层的再给予100万元奖励。对于在浙江省股交中心“专精特新板”“科创助力板”挂牌的拟上市企业给予30万元奖励。在浙江省股交中心成长板挂牌的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在浙江省股交中心台州小微板挂牌的给予2万元奖励。

第六条  鼓励拟上市企业引进高层次董事会秘书。已经与中介机构签订协议并完成上市股改的拟上市企业，从企业完成股改当年至上市前，对企业新引进的高层次董事会秘书（在上市企业有一年以上董事会秘书工作经验）每年给予30万元的奖励（最长3年），成功上市后当年再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异地上市、挂牌企业迁入我市

第七条  对注册地和生产基地（需一年内在我市获得土地）迁入我市的上市企业（含境外），正常生产经营且依法纳税满一年的，给予最高2000万元奖励（可用于奖励核心团队）。

第八条  对注册地和生产基地（需一年内在我市获得土地）迁入我市的“新三板”挂牌企业，按照企业年度净利润的5%给予补助，从企业迁入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开始，连续补助三年，累计最高补助1000万元（可用于奖励核心团队）。

第九条  对迁入我市的具有较大影响力、产业带动作用强的上市、挂牌企业，可加大奖励力度。

三、支持企业境外上市

第十条  企业到香港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和全球市场、东京证券交易所、新加坡证券主板、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等境外主要交易所上市的，对企业在境外上市的中介机构费用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进行补助，最高补助800万元。境外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80%及以上投资在临海辖区内项目的，按实际投资额的2%给予补助，最高补助1000万元（可用于奖励核心团队）。

四、附则

第十一条  本政策中所涉及的企业当年奖励金额以其当年对地方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度80%为限，最长可延长三年执行。本政策涉及的项目奖励资金由市金融工作中心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审定，报市政府批准后予以兑现。

第十二条  本政策所涉条款与《临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实施意见（修订）的通知》（临政办发〔2020〕55号）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文件为准，与我市其他政策有重复、交叉的，按照“从优、从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

第十三条　本意见自2023年6月9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并根据国家资本市场相关政策变化作相应调整。

临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临海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人武部，
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
  临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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